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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（二）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4 年 3 月 6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4 年 3 月 6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湖南省冷水江市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6 日收到湖南省冷水江市人民法院的传票，案号：（2024）

湘 1381 民初 329 号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皓月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郑自儒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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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16 年 4 月初，被告中标华银金竹山 3#机组脱硫增容改造工程施工项目。

2016 年 4 月 26 日，原告与被告签订《材料合同》。2016 年 4 月 27 日，被告与中

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电建三公司”)签订《施

工合同》。2016 年 5 月，电建三公司与原告签订《分包合同》。 

施工合同附件七工程量清单中第 5.10 项约定，事故浆液箱工程量 150 吨，

施工单价 2950 元\吨,施工合价 442500 元,材料单价 3300 元\吨，材料合价 

495000 元，原告包工包料合价 937500 元。 

合同签订后，原告采购回事故浆液箱所需全部材料，并完成预制、分片、散

装工作，只剩最后的安装工作。 

但是，2016 年 6 月 24 日，被告却又与贵州省冶全建设公司湖南省分公司(以

下简称“冶金公司湖南分公司”)签订《施工合同》将原告合同内包括“事故浆

液箱”在内的部分工作内容切分外委出去。被告与冶金公司湖南分公司约定，对

于该项工作，包工包料单价 6500 元\吨，合价 975000 元。 

在被告组织下，原告于 2016 年 7 月 2 日、7 月 23 日向治金公司湖南分公司

移交已经预制、分片、散装好的事故浆液箱全部材料。冶金公司湖南分公司完成

了剩余安装工作。 

工程竣工后，经被告审核,事故浆液箱工程量确定为 145.641 吨。原告要求

被告按照施工合同约定支付材料费 480615 元、施工费 429640.95 元:2=214820.5

元。施工费仅包含预制、分片、散装的费用，不包含安装费。但是，被告以该工

作内容由治金公司湖南分公司完成拒绝付款。 

2020 年 5 月 29 日，湖南省冷水江市人民法院(2017)湘 1381 民初 1774 号民

事判决书、(2017)湘 1381 民初 1775 号民事判决书经过调查认为，原告该项工

作内容的施工费用 214820.5 元、材料费用 480615 元应向贵州冶金分公司主张

权利，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(2020)湘 13 民终 1948 号民事判决书、(2020)

湘 13 民终 1949 号民事判决书均对此持相同观点。但是，冶金公司湖南分公司也

拒绝付款。 

上述判决生效后，原告以冶金公司湖南分公司等为被告，以本案被告为第三

人提起诉讼。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(2021)湘 0304 民初 1606 号、湘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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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级人民法院(2021)湘 03民终 1754号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(2022)湘民申 2290

号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(2022)湘 03 民再 56 号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(2023)

湘 0304 民再 1 号多次审理，岳塘区人民法院(2023)湘 0304 民再 1 号民事判决书

最终认定:“现被告并未向冶金公司湖南分公司支付所涉事故浆液箱的相应价款，

且冶金公司湖南分公司向岳塘区人民法院出具承诺书，明确表示对原告移交的事

故浆液箱同意按人民法院审定的价款，由原告直接要求被告支付。因此，三合盛

公司仍可向被告主张权利。”该判决生效后，被告仍然拒绝主动履行付款义务。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一、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材料费和施工费合计 695435.78 元，并按照中国

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自 2017 年 8 月 10 日起至 2019 年 8

月 19 日止的利息 61248.24 元，以及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

场报价利率支付原告从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(暂计到

2023 年 9 月 6 日的利息为 107577.25 元): 

二、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其他进展 

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6 日收到湖南省冷水江市人民法院的传票，案号：（2024）

湘 1381 民初 329 号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。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不会对公司目前生产经营

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公司为原告，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不会对公司资金造成不利影响，

且对改善公司现金流有积极意义。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积极准备诉讼所需证据材料，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，并根据诉讼进展

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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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民事起诉状； 

（二）湖南省冷水江人民法院传票（2024）湘 1381 民初 329 号。 

 

 

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3 月 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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